山东农业大学
关于加强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意见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学历教育，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与质量是我校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我校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学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在规模持续发展的同时，把提高研究生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根据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研究生教育评估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指示精神，特对研究生教学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引入竞争机制，聘任高水平教师

教师在研究生教学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生任课教师必须选聘水平高、责任心强、有相应任职资格的教师担任。在研究生任课老师的选聘上有条件的要进行竞争上岗，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保证授课质量，促进师资队伍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

1.严把资格关，为博士研究生任课的教师要有教授职称；为硕士生任课的教师要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

2.严格评估与考核，采取专家与研究生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研究生任课教师的考核。

3.建立激励机制。对评出的满意教师给予鼓励与奖励。对不满意票达到一定比例，专家评价亦认为较差的教师给予停聘。

二、改进讲授内容与方式，加大研讨力度

讲授是研究生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授课要做到讲清学科基本体系、基本原理，介绍理论前沿问题，并指定相应的参考书目。改进教学方式的基本要求，是从单纯灌输式教学，逐步转变到研讨式的教学上来。讲授方法上要注意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加强教与学之间的双向交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研究生学习方法和能力的培养。

三、改进考核方式，提高考试质量

研究生考试应逐步由知识型考试向能力型考试转变，由记忆型考试向理解型考试转变。

1.考试方式要灵活多样，采取闭卷考试、开卷考试或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的方式。

2.闭卷考试适当减少需死记硬背的内容，增加考核研究生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的内容。

3.开卷形式要多样化。可根据各门课程的特点，采取课堂开卷答题，课后写论文；教师提出题目，研究生分组讨论后集体交流等方式。

4.积极支持教师探索新的考试与考核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推广。

5.尽快建立研究生考试题库，使考核方式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现代化。

四、选用高水平的教材，加强研究生教材建设

研究生教学用书要选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或国家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对研究生双语课程要尽量选用国外原版教材，对专业前沿课程，教师也要指定相应的的参考用书。

鼓励我校各学科高水平的专家积极编写“研究生教学用书”，并积极申报、遴选国家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

五、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管理、规范教学运行

整顿教学秩序，严格教学纪律，使教学运行规范化、制度化。

任课教师要依据《山东农业大学教师教学工作规范（试行）》对所开设课程的课堂教学秩序负责，规范课堂教学，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全校开设的共公课程，由研究生处负责管理与评估，各学院面向本院开设的专业课程，在研究生处的指导下由各学院负责管理与评估，研究生处不定期对各学院开设的课程进行检查与抽评。

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和学校下达的教学任务、严格控制调、停课数量，坚决杜绝随意调、停课和任意调换教师、上课地点的现象。

六、加强对教学档案工作的重视与管理

各学院要认真做好研究生考试和科研基础数据等教学档案的管理工作。要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和规定，做好各类档案的归档整理工作，并确保各类研究生档案的完整、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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